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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关于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1）第 100 号 

致：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现场会议

于 2021 年 2 月 25 日 14:30 时在北京市海淀区复兴路 17 号国海广场 C座 14 层第八

会议室召开。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

所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规则》”）以及《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第八届董

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召开股东大会通知》”）以及本所律师认为必要

的其他文件和资料，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见证了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

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

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



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

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

应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随同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5,084,425,9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6603%；反对 16,472,3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3229%；弃权 860,0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9%。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295,681,6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4628%；反对 16,472,3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 5.2625%；弃权 860,0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 0.2747%。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5,083,778,6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6476%；反对 17,100,1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3352%；弃权 879,5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72%。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295,034,3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2560%；反对 17,100,1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 5.4631%；弃权 879,5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 0.2810%。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路物资集

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2,795,044,107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180%；反对 18,184,03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6461%；弃权 1,008,50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035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293,821,435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3.8685%；反对 18,184,03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5.8093%；弃权 1,008,50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3222%。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铁物总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铁路物资集

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同意 2,795,172,107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3226%；反对 19,004,5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6753%；弃权 60,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21%。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293,949,435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3.9094%；反对 19,004,531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

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6.0715%；弃权 60,000 股，占出席会议非关联中小投

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192%。 

（五）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5,082,629,742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6251%；反对 18,118,43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3551%；弃权 1,010,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293,885,4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3.8889%；反对 18,118,43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 5.7884%；弃权 1,010,1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3227%。 

（六）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代理人）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情况：同意 5,083,153,5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6353%；反对 17,594,6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3449%；弃权 1,010,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294,409,2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056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293,843,135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3.8754%；反对 18,960,73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 6.0575%；弃权 210,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的 0.0671%。 

（九）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同意 5,083,129,758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6349%；反对 17,618,414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3453%；弃权 1,010,101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8%。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294,385,45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4.0487%；反对 17,618,414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的 5.6286%；弃权 1,010,101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的 0.3227%。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

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

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页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关于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之签署页）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盖章） 

 

负责人： _______________ 

朱小辉 

 

 

 

经办律师（签字）： ______________ 

                   陈惠燕 

 

 

______________ 

         王铮铮 

               

本所地址：中国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 号 

太平洋保险大厦 10 层，邮编: 100032 

 

                                            2021 年 2 月 25 日 


	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一）审议通过《关于增加注册资本的议案》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三）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金额的议案》
	（四）审议通过《关于2021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议案》
	（五）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六）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七）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八）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九）审议通过《关于审议<中国铁路物资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四、结论意见

